
公告日期111年4月28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信 110 偵 3946 強制性交 花蓮分局 劉○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信 110 偵 5064 詐欺 周○廷 藍○正 起訴

信 110 偵 587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邱○全 起訴

勇 110 偵 3236 傷害 花縣婦隊 吳○婷 起訴

勇 110 偵 3236 傷害 花縣婦隊 姜○勝 起訴

勇 111 偵 10 誣告 檢○官簽分 徐○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0 偵 3152 肇事逃逸 玉里分局 洪○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偵 153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張○為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調偵 53 詐欺 高市左營區所 周○緣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11 調偵 71 過失傷害 花蓮光復鄉所 黃○烈 起訴

精 110 少連偵 45 強制性交 花蓮分局 沈○凱 起訴

精 111 偵 616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李○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調偵 126 毀棄損壞 花蓮新城鄉所 何○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撤緩 74 公共危險
執○科簽分（原移送機

關：玉里分局）
潘英傑
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110速偵677)

潔 110 毒偵 575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陳○傑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0 毒偵 675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陳○傑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偵 1299 詐欺 新城分局 潘○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1954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王○均 起訴

潔 111 毒偵緝 8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邱○漢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緝 84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江○星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禮 110 偵 3447 侵占 花蓮分局 陳○宇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禮 111 偵 383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拉○斯．伊木伊 起訴

禮 111 偵 1179 交通過失傷害 新城分局 許○輝 起訴

禮 111 偵 2088 毀棄損壞 花蓮分局 蕭○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1 偵 2663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蕭○吉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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